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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绵职院党发﹝2020﹞68 号

中共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领导干部兼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经校党委第 92 次常委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领导干部兼职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中共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领导干部兼职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中共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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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共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领导干部兼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、从严管理干部的新

精神、新要求，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兼职管理，更好地发挥人才

作用，调动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

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》（中组发〔2013〕18

号）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和完善高校、科研院所领导人员

兼职管理有关问题的问答》（《组工通讯》2016 年第 33 期）《中

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若干

规定》（教党〔2016〕39 号）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。校级领导

干部的兼职管理，按照上级有关文件执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兼职，是指在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

办非企业单位、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和企业等机构兼任的职务。

在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机构兼职包括兼任领导

职务、名誉职务、常务理事、理事等；在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、

企业等机构兼职包括兼任企业领导职务、外部董事、独立董事、

监事、咨询专家、顾问等职务。

第四条 领导干部兼职管理原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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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从严管理原则。干部未经审批不得在社会团体、基金

会、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等机构兼职。

经批准兼职的，须遵纪守法，廉洁自律。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

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领导干部所兼职的机构必须是经主管部门认可、登记注册的

合法机构。不得到有敌视、分化我国背景的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兼职。

（二）分层分类原则。区别不同情况，支持干部按规定兼任

与其工作或教学科研相关的职务，支持干部按规定积极参与科技

成果转化，主动承担高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

传承与创新职能。

（三）有利于工作原则。干部兼职应有利于学校工作的开展，

要正确处理好管理工作与兼职工作的关系，确保把主要精力投入

本职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兼职数量和兼职取酬

第五条 领导干部经批准可兼任与本单位或者本人教学科

研领域相关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等职务，兼职数量一般不超过 3

个，兼职不得领取薪酬；根据工作需要，经批准也可在本单位出

资的企业（包括全资、控股和参股企业）或参与合作举办的民办

非企业单位兼职，兼职数量一般不超过 1 个。校办企业公司领导

干部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数量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。个人不

得在兼职单位领取薪酬。

第六条 领导干部兼任的高水平学术期刊编委、各类学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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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等学术职务，兼职数量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。

第七条 领导干部按有关规定在兼职单位获得的报酬，应当

如实报告并全额上缴给学校，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奖励

办法，给予适当奖励。

第八条 中层干部涉及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，要在

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和年度述职报告中予以说明。

第三章 兼职审批和管理

第九条 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兼职，须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向

党委组织部提交《绵阳职业技术学院领导干部兼职审批表》（见

附件）、兼职单位邀请函、兼职单位章程（企业为营业执照副本

复印件）、兼职单位领导成员名单等材料，报学校党委审批。

第十条 领导干部拟在国际学术组织或有国（境）外背景的

机构兼职的，要听取国际合作交流处的意见。

第十一条 领导干部所兼任职务实行任期制的，任期届满继

续兼职须重新履行审批手续，兼职不超过 2 届；所兼任职务未实

行任期制的，兼职时间最长不超过 10 年。

第十二条 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，其兼职管理按照新任职

务的相应规定掌握；职务变动后按规定不得兼任的职务，应当在

3 个月内辞去。领导干部在退休或不担任领导职务后，其兼职不

再按本办法管理。

第十三条 领导干部不得以兼职为由，变相经商办企业，不

得从事个体经营和有偿中介服务等活动，不得利用职权为所持股

权的企业谋取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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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领导干部因兼职影响本职工作，造成不良后果

的，取消兼职相关奖励，并给予批评教育、诫勉、调离岗位、免

职等处理。对未经审批进行兼职、不如实报告兼职情况和兼职取

酬情况的领导干部，按照有关党纪党规及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

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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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